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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刊發2015年度業績之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延遲刊發2015
年度業績及董事會會議日期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該公告已界定之專有
詞彙於本公告使用時具有相同涵義。

延遲刊發2015年度業績及延遲董事會會議日期

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的公告所指，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以
收集有關數家子公司之資產減值之資料。直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現正向本公司
核數師（「核數師」）提供若干採礦權及物業、廠房及設備之評估（「評估工作」）供
彼等進行及完成其審計程序。評估工作仍在進行中，因此，本公司將無法於二零
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刊發2015年度業績。

本公司會致力盡快刊發2015年度業績並估計其2015年度業績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
十九日或以前刊發。

上市規則第13.49(3)條規定發行人如未能公佈初步業績，則必須根據尚未與核數
師協定的財務業績公佈業績（如具備該等資料）。由於本公司預期在完成評估工作
後，管理賬目與經審核帳目均會出現重大調整，董事會認為現階段發佈未經審核
管理賬目並不能如實反映本集團的財務狀況，而在本月內發佈的2015年度業績將
為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更多資料，故於此階段不會公佈進一步財務資料。

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告以通知股東2015年度業績公告公佈及通過2015年度業績
之董事會會議之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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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停買賣

應本公司的要求，其股份將繼續暫停於聯交所買賣，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刊發
2015年度業績為止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徐吉華先生

廣州，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吉華先生、王劍飛女士、徐達先生、
馬保峰先生及白韜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勝先生、劉錫源先生及邢志盈
先生。


